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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政府警察局 111 年度自製 CEDAW 教材案例 

【案例】人口販運 

一、 案情 

一名 21 歲馬來西亞網紅小美，自行來臺旅遊時，旅途中經陌

生人攀談甚歡，並聽信該人介紹得至某民宿打工賺取旅遊費，

聲稱可日領高薪，工作內容為擔任電腦相關工作，原本以為是

單純的文書工作，沒想到一抵達目的地，隨即遭監禁並扣留護

照，行李和財物都被拿走，期間小美被強迫做電話詐騙等違法

事情，不服則被恐嚇將遭致轉賣，過程中持續遭受性侵、虐刑

及逼迫賣淫。某日，小美趁隙拿取手機時，透過社群媒體向在

臺友人求救，友人協助報警，終於順利將小美解救。 

二、 相關規定 

(一) CEDAW 第 6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切適當措施，包括制定

法律，以禁止一切形式販賣婦女和強迫婦女賣淫，對她們

進行剝削的行為。 

(二) CEDAW 一般性建議第 19 號第 14 段：「貧窮和失業增加販運

婦女的機會。除既有販運婦女的形式外，還有新形式的性

剝削，例如：性旅遊業、向發展中國家徵聘勞工到發達國

家工作、安排發展中國家婦女與外國人結婚；該等做法與

婦女平等享有權利、尊重其尊嚴者皆不相容，並使婦女特

別容易受到暴力和虐待。」 

(三)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15 點：「審查委

員會讚賞政府對於打擊販運婦女的努力，並仍關切人口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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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防制法修訂草案並不符合《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

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

為的補充議定書》。審查委員會建議政府根據《聯合國打擊

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

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進行草案修訂，亦建議

此草案要反映出及婦女販運議題相關之公民社會及專家的

觀點。」 

(四) CEDAW 第 2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16 點：「審查委

員會表達其對未能預防、調查及起訴與人口販運及性交易

剝削等相關網路犯罪情況之關切。審查委員會敦促政府於

內政部警察署設置永久的專門單位，藉以預防與調查這些

網路犯罪。審查委員會亦建議這些資訊須橫跨調查、指揮

單位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來共享，並透過保障措施保護所

涉人員的人權。」 

(五) 人口販運防制法，其第 2 條第 1 款對於人口販運進行定義

如下：第 1目：「指意圖使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

相當之工作或摘取他人器官，而以強暴、脅迫、恐嚇、拘

禁、監控、藥劑、催眠術、詐術、故意隱瞞重要資訊、不

當債務約束、扣留重要文件、利用他人不能、不知或難以

求助之處境，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從事招募、買

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隱避、媒介、容留國

內外人口，或以前述方法使之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

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第 2 目：「指意圖使未滿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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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歲之人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

其器官，而招募、買賣、質押、運送、交付、收受、藏匿、

隱避、媒介、容留未滿十八歲之人，或使未滿十八歲之人

從事性交易、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之工作或摘取其器官。」。 

(六) 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 

(七) 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原則。 

(八) 就業服務法，包括不當勞力剝削的禁止規定與處罰規定。 

(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包括對兒童及少年進行性剝

削行為之禁止與處罰。 

三、 相關機關處理 

(一) 人口販運被害人的鑑別 

依人口販運防治法第 11條規定，司法警察機關查獲或受理

經通報之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應即進行人口販運被害人

之鑑別。檢察官偵查中，發現疑似人口販運案件時，應即

進行被害人之鑑別；法院審理中，知悉有人口販運嫌疑者，

應立即移請檢察官處理。鑑別人員實施人口販運被害人鑑

別前，應告知疑似人口販運被害人後續處理流程及相關保

護措施。司法警察、檢察官於人口販運被害人鑑別中，必

要時，得請求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疑似人口販

運被害人亦得請求社工人員或相關專業人員協助。 

(二) 被害人的安置保護及司法協助 

1.依跨國境人口販運防制及被害人保護辦法第 11 條規定，經

鑑別屬被害人，其有安置必要者，治安機關應即協調安置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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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並護送至安置機構進行安置。 

2.人口販運被害人在臺等待司法調查期間，均提供人身安全保

護、通譯、社工陪偵及必要庭外安全護送，並提供相關技能

學習課；另尊重當事人意願安排就業訓練及協助其就業，以

獲得工作收入。 

3.安排法扶基金會提供司法協助，並提供被害人有關權益手冊，

告知相關資訊說明，並訂定相關調查及保護等統一標準作業

流程，以強化服務資源。 

4.法務部與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合作，視被害人需求，

補充提供所需資源，如必要之緊急救援、補償、輔導保護法

律協助等機制。 

(三) 人口販運防制之預防及宣導 

1.內政部移民署為加強民眾對人口販運議題之認識與瞭解，避

免民眾誤蹈法網，並協助發現潛在案件，及強化外來人口對

其權益之認識，避免其來臺後遭到販運，以維護基本人權，

保障人身及財產安全，特訂定「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補助

民間團體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活動作業規範」，結合民間

團體，辦理防制人口販運宣導活動。 

2.內政部移民署製作宣導短片，並提供多國語言（包括國語、

客語、泰語、越南語、英語、印尼語等版本），及人口販運

特輯-紀錄片，置於網路供民眾線上觀看，加強民眾對人口

販運議題之認識與瞭解。 

3.為鼓勵從事外勞仲介業務之人力仲介公司提升服務品質，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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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訂定「私立就業服務機構從事跨國人力

仲介服務品質評鑑要點」，每年辦理跨國人力仲介公司評鑑，

做為獎優汰劣及雇主、求職人或外國人選任人力仲介公司之

參考。 

4.有鑑於旅館為常見的性交易場所，為消除以旅館作為從事性

交易的管道，交通部為加強防制人口販運及減少兒童少年性

剝削，103 年至 106 年積極推動及宣導簽署旅館業自律公

約，透過旅館業者的自律共同打擊不法。交通部觀光局並辦

理旅館及觀光人員人口販運及兒童少年性剝削防治訓練。 

(四) 跨國合作 

1.內政部移民署與瓜地馬拉共和國移民總局於104 年 2 月 18

日簽署「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協定」。將持續推動

與其他國家簽署「移民事務與防制人口販運合作瞭解」備忘

錄或協定，與各國在法制基礎上攜手，就移民事務、國際反

恐資訊與防制人口販運方面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2.為防治跨國性的兒少性剝削，依據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

例第 31 條，我國國民在中華民國領域外犯未滿 18 歲兒童

及少年性交易者，依條例處罰。 

四、 性別觀點解析 

我國訂有人口販運防制法，法律雖已明定不得以人口販運的各

種手段脅迫被害人並進行性剝削或勞力剝削，惟人蛇集團或不

法仲介常為不法利益而從事人口販運，並脅迫女性從事性交易

成為性剝削的被害者仍時有所聞，相關政府機關應以被害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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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為出發點，持續研議如何強化預防，避免類似事件一再發生，

另給予被害人完善救護及有效法律制裁加害人，仍為各界關心

之議題。 

五、 問題討論 

(一) 如何突破查緝在黑暗處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潛在人口販運被

害人？那些行業或場所是查緝重點? 

(二) 人口販運被害人的鑑別，可否依一般辦案的偵訊即可辨別？

有無困難之處？如何提升鑑別人員的辨視敏感度？ 

(三) 第 1線的警政、司法人員面對媒體要求報導、攝影人口販運

犯罪案件時，如何保護被害人隱私？應注意的事項為何？ 

(四) 中央及地方觀光、旅遊、旅館之主管機關，如何讓業者參與

人口販運的防治? 

(五) 如何向移工仲介業者宣導，或加強其管理，預防人口販運及

減少剝削之產生? 

 


